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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2005_E5_B9_B

4_E6_8A_A5_c27_29729.htm 径行开验是指海关在进出口货物

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不在场的情况下，自行开拆货物进行查

验。海关行使“径行开验”的权利时，应当通知货物存放场

所的管理人员或其他见证人到场，并由其在海关的查验记录

上签字。 2.配合查验 海关查验货物时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

或其代理人应当到场，配合海关查验。配合查验的工作如下

： （1） 负责搬移货物，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装。 （2） 了

解和熟悉所申报的货物的情况，回答查验关员的询问，提供

海关查验货物时所需的单证或其他资料。 （3） 协助海关提

取需要作进一步检验、化验或鉴定的货样，收取海关出具的

取样清单。 （4） 查验结束后，认真阅读关员填写的“海关

进出境货物查验记录单”，注意以下情况的记录是否符合实

际： ① 开箱的具体情况； ② 货物残损情况及造成残损的原

因； ③ 提取货样的情况； ④ 查验结论。 查验记录准确清楚

的，应即签字确认。 3.货物损坏赔偿 在查验过程中，或者证

实海关在径行开验过程中，因为海关关员的责任造成被查验

货物损坏的，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可以要求海

关赔偿。海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在实施查验过程中，由于海

关关员的责任造成被查验货物损坏的直接经济损失。直接经

济损失的金额根据被损坏货物及其部件的受损程度确定，或

者根据修理费确定。 （1）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

人搬移、开拆、重封包装或者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； （2）

易腐、易失效货物在海关正常工作程序所需时间内（含扣留



或代管期间）所发生的变质或失效； （3）海关正常查验时

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磨损； （4）在海关查验之前已发生的损

坏和海关查验之后发生的损坏； （5）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

造成的货物的损坏、损失。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

在海关查验时对货物是否受损坏未提出异议，事后发现货物

有损坏的，海关不负赔偿的责任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